
 

 
 

107 年度「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」審查作業流程圖 

 
 

 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         
 
 
 

  
 
 
 
 
  
 
 
 
 

     

完成作業 

辦理初審 
（107 年 2 月上旬） 

1.彙整書面審查一覽表。 
2.召開初審會議，排除偏修繕、景觀美
化之計畫案，選出具發展性之潛力學
校。 

準備作業 

1.修訂補助作業原則。 
2.106 年度 9月初前公告補助。 
3.105 年度 10-11 月辦理共 7場全臺宣
導講座。 

受理申請案 
（107 年 1 月 8 日止） 

1.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 106年 12
月 26 日前向縣市政府函送申請資料。 

2.縣市政府與國立學校於 107 年 1 月 8
日前向本校函送申請資料。 

書面審查 
（107 年 1 月） 

審查委員於 107 年 1 月下旬前完成申請
案書面審查並擲回審查表。 

辦理複審 
（107 年 3 月下旬-4 月） 

1.通過初審學校逐案進行提案報告。 
2.校方口頭簡報 5分鐘後由審查委員提
問與建議 15 分鐘，審查委員評估後勾
選並排列學校順序。 

3.召開複審名單會議，由委員討論進入
輔導工作坊之學校名單。 

辦理決選 
（107 年 5 月） 

校方對最新修正方向口頭簡報 5分鐘，
由審查委員提問與建議 15 分鐘，審查委
員評估後勾選並排列學校順序。 

辦理輔導工作坊 
（107 年 4 月下旬） 

通過複審學校於本校辦理輔導工作坊，
由學校承辦人員與輔導團隊討論與修正
施作方向，並協助媒合設計師團隊。 

獲選名單確認會議 
（107 年 5 月下旬） 

1.召集審查委員，依學校於工作坊後提
出之修正施作內容進行審查，確認獲
選報部名單。 

2.輔導團隊綜整審查意見，併同獲選名
單呈報教育部。 

通過 

不通過 
核定審查結果  不予補助 1.獲選學校依審查綜合意見修正計畫

書，經輔導團隊確認後彙整，於 107
年 7 月底前報請教育部核定。 

2.教育部核定各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
畫補助額度，受補助學校據以實施。 

獲補助學校執行期 107 年 8月-12 月。 

辦理結報 

辦理績優學校評選 辦理 107 年度績優學校評選 

1.108 年 3 月 31 日前輔導團隊受理各縣
市政府及國立學校辦理結報。 

2.本校彙整後於108年 4月 30日前函送
教育部辦理結報。 

受理各縣(市)政府及國立
高級中等學校請領經費 
（107 年 7 月-8 月） 


